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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八條第一項訂定之。 

第二條  本院講師(含)以上教師聘任(新聘)之資格依教育部及本校或本院相關規定辦理；其

聘任原則、提名與審查事宜依本細則辦理之。 

第三條  本細則適用於專任及兼任教師之聘任。 

第四條  專任教師聘任應公開徵求。 

第五條  教師聘任應經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向院提出。 

貳、專任教師 

第六條 聘任案於每年三月底、十月底以前向本院提名，但遇有特殊情形者，得另行擇期辦 

        理。 

第七條  向院提名時，應檢送下列各件供院教評會進行審查： 

一、履歷表及著作目錄。 

二、代表著作一至四篇，以最近五年內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已為接

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者。著作如有二人以上合著者，只

限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可用以作為代表著作；惟有特殊情形者，由各系所簽

註意見，並經院教評會同意後，不在此限。 

三、其他有助於評審參考之七年內參考著作。 

四、具有博士、碩士學位者，應繳送學位證書影印本或證明書。 

五、推薦函三封。 

六、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須送請三四位以上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第八條  系所得邀請被提名者在限期內就其研究成果到校公開演講。 

參、兼任教師 

第九條  本院各系所為教學或指導研究生論文需要得聘請兼任教師。 

第十條  兼任教師提聘等級之資格業經教育部審定合格者，同意以該等級向院提聘。 

第十一條 兼任教師申請教師證書者，應在本校任滿擬送審教師職級至少一年，始得依專任 

         教師標準及程序辦理。  

 



肆、合聘教師 

第十二條  校外合聘教師於任滿該職級一定期間，且符合教育部規定各學期實際任教滿一學 

          分，且授課達十八小時者，得送審教師資格，並應依專任教師標準及程序審議。 

伍、附則 

第十三條  提名教師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報校審議。 

第十四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細則經院務會議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